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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中国（深圳）Design House产业联盟成员合法权益，促进Design House产业联盟

内成员间充分合作、交流，依据《中国（深圳）Design House产业联盟章程》制订本协议。   

第一条：本单位自愿加入中国（深圳）Design House产业联盟，遵守中国（深圳）Design House

产业联盟章程。 

第二条  遵守中国（深圳）Design House产业联盟的“合作、共赢、创新、发展”宗旨。 

第三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贯彻执行国家相关产业发展的方

针、政策。 

第四条：享受联盟成员的以下权利 

4.1.   普通会员的权利: 

4.1.1  可以使用联盟会员的标识； 

4.1.2  参加联盟会员大会，参与讨论和表决与联盟发展有关的重大政策、决议和事项； 

4.1.3  向秘书长提议召开联盟会员大会临时会议； 

4.1.4  受邀列席理事会会议； 

4.1.5  联盟组织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1.6  优先、优惠共享理事会成员的项目研发成果； 

4.1.7  获得理事会成员专利技术的优先许可； 

4.1.8  享受联盟组织的会议、会展等相关活动的优惠待遇； 

4.1.9  获赠相关刊物，享受联盟内企业信息、情况交流、产业动态等相关信息； 

4.1.10 自愿入会及自由退会权。 

4.2. 理事会成员的权利: 

4.2.1 拥有上述普通会员权利； 

4.2.2 联盟的组织及运营提案权； 

4.2.3 常务理事单位的提名权； 

4.2.4 优先、优惠共享常务理事会成员的研发成果等资源； 

4.2.5 获得常务理事会成员专利技术的优先、优惠许可。 

4.3. 常务理事会成员的权利: 

4.3.1 拥有上述理事会成员权利的（1）至（4）； 

4.3.2 审定联盟章程及其他相关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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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联盟的组织及运营决策权； 

4.4.4 获得其他常务理事会成员专利技术的优先、优惠许可。 

第五条：履行联盟成员的以下义务 

5.1. 普通会员义务: 

5.1.1 遵守本联盟章程，执行联盟决议，维护联盟合法权益； 

5.1.2 遵守联盟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5.1.3 积极参加和支持联盟组织的各项活动和各部门的工作； 

5.1.4 对联盟及其下属机构组织编发的有关信息资料，负有保密责任； 

5.1.5 任何联盟成员单位不得私自以联盟的名义组织或参加联盟外的各  类活动； 

5.1.6 各联盟单位推荐一名联络员，及时提供可对外发布的信息及业绩材料，供宣传和存

档； 

5.2. 理事会成员义务: 

5.2.1 履行普通会员义务； 

5.2.2 积极参与联盟专利库的组建和实施工作； 

5.2.3 积极参与联盟组织的标准化推进工作； 

5.2.4 持有的国家项目研发成果在联盟成员单位之间优先、优惠共享； 

5.2.5 拥有的专利技术在联盟成员单位之间优先、优惠许可。 

5.3. 常务理事会成员义务: 

5.3.1 履行理事会成员义务； 

5.3.2 持有的研发成果等资源在联盟理事会成员之间优先、优惠共享； 

5.3.3 拥有的专利技术在联盟理事会成员之间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优先、优惠许可； 

5.3.4 拥有的专利技术在联盟常务理事会成员之间优先、优惠许可。 

第六条：保守联盟成员公布的认为是秘密的任何信息和尊重联盟成员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权

益，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程序、代码、算法、技术秘密、公式、过程、观念、发明（无

论能否申请专利）、图表、产品研发计划、预测、策略、规范、样品、照片、制图、雇员和

顾问的名称和专业技术、以及其他技术、商务或财经信息。 

第七条：遵守联盟成员业内的良性竞争，摒弃联盟成员内的恶性竞争和不良商业行为。 

第八条：协议的生效、变更及终止 

8.1 本协议自联盟会员签约之时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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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任何一方均有权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以终止本协议并提出相应的理由。 

第九条: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窃取联盟内成员所拥有的技术等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向

非违约方赔偿损失。 

第十条:联盟成员内合作若发生争议，遵守成员平等，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若协

商不成，应提请守约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依照其仲裁程序进行仲裁。 

 

 

 

本单位承诺：如果本单位成为中国（深圳）Design House产业联盟成员，在

遵守《中国（深圳）Design House产业联盟章程》的基础上，遵守本《中国（深

圳）Design House产业联盟加盟协议》上述一切协议条款。 

 

 

 

中国（深圳）Design House产业联盟秘书处 公司名称： 

地址：深圳南山数字文化产业基地西塔30层 签名： 

电话：0755 86199456  86199452 地址： 

传真：0755 86199468 电话： 

邮箱：rdeasy@rdeasy.cn  邮箱： 

  

                       


